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12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張美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01年度上訴字

第659號，中華民國101年10月23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020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

地方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20869、20870、24291號），聲請再

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張美環（下稱聲請

人）因受本院101年度上訴字第659號判決維持第一審判決處

有期徒刑10年、12年確定，有下列聲請再審事由：

　㈠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諭知：犯行情節輕

微，縱適用刑法第59條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

定減輕其刑後，仍得請求再審以上開判決減輕其刑至二分之

一等詞。聲請人僅有二次販賣海洛因犯行，分別賣新臺幣

（下同）500元、3500元，顯屬較上開憲法判決案例更輕之

個案。

　㈡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聲請人所犯二罪經確定

判決一律以累犯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且原確定判決就同樣

販賣第一級毒品行為，有判10年、12年、7年10月等差別待

遇，已違背憲法平等原則、保障人身自由原則、保障生存

權、比例原則等。

二、本案再審適用法律說明

  ㈠再審制度係再審權人對於確定判決，以其「認定事實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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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由，請求原法院就該案件重新審判之方法。憲法法庭11

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僅針對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

之規定：「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

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

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得聲請再

審」諭知：所稱「應受……免刑」之依據，除「免除其刑」

之法律規定外，亦應包括「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在

內，始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至前述規定所

稱應受「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係指與原判決所認

罪名比較，其法定刑較輕之相異罪名而言，故主張原確定判

決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或有依憲法法庭112年

憲判字第13號判決意旨再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之量刑減輕事

由，仍不得據以聲請再審。

  ㈡又以確定判決有適用法律不當或違背法令情事（例如適用累

犯之加重規定不當），應循糾正確定判決之法律上錯誤之非

常上訴途徑，而非以確定判決有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再審程

序。故對於有無刑罰加重原因（例如累犯加重），是否應受

輕於原判決所宣告之「刑」，僅屬量刑事由，不得據以聲請

再審。

三、經查：

  ㈠依司法院釋字第188號解釋意旨，司法院之統一解釋除解釋

文內另有明定者外，應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力。其原則與司

法院所為憲法解釋之效力同。又司法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

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確定終局裁判所

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或其適用法律、命令所表示之見解，經

司法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其受不利確定

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分別經

司法院以釋字第177、185號解釋在案。

  ㈡換言之，僅據以聲請解釋之原因案件始有個案溯及救濟效

力，而得依其情形，就已確定之裁判循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

途徑救濟；至原因案件以外同類案件之裁判，則因司法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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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之效力原則上自公布當日起生效，是其已確定者，效力不

受影響，其未確定者，則依司法院解釋之意旨辦理，憲法訴

訟法修正施行後，其第52條第1項、第53條、第91條第2項就

憲法法庭判決之效力亦有明文。此觀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

字第13號判決理由第32段說明：「聲請人四至八得依憲訴法

第9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91條第2項規定，請求檢察總長提起

非常上訴；又檢察總長亦得依職權提起非常上訴」，及112

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主文第2項諭知：「聲請人自本判決送達

之日起30日內，就本判決所涉之個別原因案件，得依本判決

意旨，依法定程序向再審之該管法院聲請再審」等旨即明。

  ㈢本件聲請人之原確定判決案件，既非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

第13號判決據以聲請解釋之原因案件，於憲法法庭前揭判決

公告時又已確定，本不在該解釋或審查之範圍，並無個案溯

及救濟效力，原確定判決之效力不受影響，自無從執以作為

聲請再審救濟之論據。亦即，聲請人所執以憲法法庭112年

憲判字第13號判決為本案聲請再審之理由，與法無據，顯無

理由，應予駁回。

  ㈣又聲請人主張其犯行不應依累犯規定一律加重其刑，參諸前

揭說明，此僅為量刑事由，核屬非常上訴程序之範疇，並非

再審程序所得救濟，聲請人所執以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

號判決為聲請再審之理由，則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

亦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所執無從資為聲請再審之法律上依據。至

其主張同為販賣第一級毒品犯行，原確定判決有判處有期徒

刑10年、12年、7年10月等不同刑度而認有差別待遇，無非

仍執其個人主觀意見而無視個人犯罪情狀及量刑事由不同，

並未具體指摘原確定判決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揆諸首揭說

明，應認本件再審之聲請為部分不合法，部分無理由，應予

駁回。

五、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

    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

429條之2定有明文。惟考其立法理由謂：「為釐清聲請是否

合法及有無理由，除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而應

逕予駁回，例如非聲請權人聲請再審，或聲請顯有理由，而

應逕予裁定開啟再審者外，原則上應賦予聲請人及其代理人

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俾

供法院裁斷之參考」等語，足認再審之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

法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者，自屬「顯無必要」通知聲請

人到場之情形，是本院前已函請聲請人具體表明提起本件聲

請之依據，經聲請人函覆依前述112年憲判字第13號、112年

憲判字第2號判決等意旨，然上開二憲法法庭之判決不足以

為聲請再審之依據，業如前述，是本件既部分不合法，部分

顯無理由，即無使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之必要，附此說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莊珮君

                                      法  官  楊智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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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01年度上訴字第659號，中華民國101年10月23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020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20869、20870、24291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張美環（下稱聲請人）因受本院101年度上訴字第659號判決維持第一審判決處有期徒刑10年、12年確定，有下列聲請再審事由：
　㈠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諭知：犯行情節輕微，縱適用刑法第59條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仍得請求再審以上開判決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等詞。聲請人僅有二次販賣海洛因犯行，分別賣新臺幣（下同）500元、3500元，顯屬較上開憲法判決案例更輕之個案。
　㈡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聲請人所犯二罪經確定判決一律以累犯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且原確定判決就同樣販賣第一級毒品行為，有判10年、12年、7年10月等差別待遇，已違背憲法平等原則、保障人身自由原則、保障生存權、比例原則等。
二、本案再審適用法律說明
  ㈠再審制度係再審權人對於確定判決，以其「認定事實錯誤」為理由，請求原法院就該案件重新審判之方法。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僅針對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得聲請再審」諭知：所稱「應受……免刑」之依據，除「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外，亦應包括「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在內，始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至前述規定所稱應受「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係指與原判決所認罪名比較，其法定刑較輕之相異罪名而言，故主張原確定判決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或有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意旨再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之量刑減輕事由，仍不得據以聲請再審。
  ㈡又以確定判決有適用法律不當或違背法令情事（例如適用累犯之加重規定不當），應循糾正確定判決之法律上錯誤之非常上訴途徑，而非以確定判決有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再審程序。故對於有無刑罰加重原因（例如累犯加重），是否應受輕於原判決所宣告之「刑」，僅屬量刑事由，不得據以聲請再審。
三、經查：
  ㈠依司法院釋字第188號解釋意旨，司法院之統一解釋除解釋文內另有明定者外，應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力。其原則與司法院所為憲法解釋之效力同。又司法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或其適用法律、命令所表示之見解，經司法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分別經司法院以釋字第177、185號解釋在案。
  ㈡換言之，僅據以聲請解釋之原因案件始有個案溯及救濟效力，而得依其情形，就已確定之裁判循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途徑救濟；至原因案件以外同類案件之裁判，則因司法院解釋之效力原則上自公布當日起生效，是其已確定者，效力不受影響，其未確定者，則依司法院解釋之意旨辦理，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後，其第52條第1項、第53條、第91條第2項就憲法法庭判決之效力亦有明文。此觀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理由第32段說明：「聲請人四至八得依憲訴法第9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91條第2項規定，請求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又檢察總長亦得依職權提起非常上訴」，及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主文第2項諭知：「聲請人自本判決送達之日起30日內，就本判決所涉之個別原因案件，得依本判決意旨，依法定程序向再審之該管法院聲請再審」等旨即明。
  ㈢本件聲請人之原確定判決案件，既非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據以聲請解釋之原因案件，於憲法法庭前揭判決公告時又已確定，本不在該解釋或審查之範圍，並無個案溯及救濟效力，原確定判決之效力不受影響，自無從執以作為聲請再審救濟之論據。亦即，聲請人所執以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為本案聲請再審之理由，與法無據，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又聲請人主張其犯行不應依累犯規定一律加重其刑，參諸前揭說明，此僅為量刑事由，核屬非常上訴程序之範疇，並非再審程序所得救濟，聲請人所執以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為聲請再審之理由，則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亦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所執無從資為聲請再審之法律上依據。至其主張同為販賣第一級毒品犯行，原確定判決有判處有期徒刑10年、12年、7年10月等不同刑度而認有差別待遇，無非仍執其個人主觀意見而無視個人犯罪情狀及量刑事由不同，並未具體指摘原確定判決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揆諸首揭說明，應認本件再審之聲請為部分不合法，部分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
    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
    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定有明文。惟考其立法理由謂：「為釐清聲請是否合法及有無理由，除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例如非聲請權人聲請再審，或聲請顯有理由，而應逕予裁定開啟再審者外，原則上應賦予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俾供法院裁斷之參考」等語，足認再審之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者，自屬「顯無必要」通知聲請人到場之情形，是本院前已函請聲請人具體表明提起本件聲請之依據，經聲請人函覆依前述112年憲判字第13號、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等意旨，然上開二憲法法庭之判決不足以為聲請再審之依據，業如前述，是本件既部分不合法，部分顯無理由，即無使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之必要，附此說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莊珮君
                                      法  官  楊智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12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張美環



上列聲請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01年度上訴字
第659號，中華民國101年10月23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020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
地方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20869、20870、24291號），聲請再審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張美環（下稱聲請人
    ）因受本院101年度上訴字第659號判決維持第一審判決處有
    期徒刑10年、12年確定，有下列聲請再審事由：
　㈠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諭知：犯行情節輕微
    ，縱適用刑法第59條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
    減輕其刑後，仍得請求再審以上開判決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
    等詞。聲請人僅有二次販賣海洛因犯行，分別賣新臺幣（下
    同）500元、3500元，顯屬較上開憲法判決案例更輕之個案
    。
　㈡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聲請人所犯二罪經確定
    判決一律以累犯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且原確定判決就同樣
    販賣第一級毒品行為，有判10年、12年、7年10月等差別待
    遇，已違背憲法平等原則、保障人身自由原則、保障生存權
    、比例原則等。
二、本案再審適用法律說明
  ㈠再審制度係再審權人對於確定判決，以其「認定事實錯誤」
    為理由，請求原法院就該案件重新審判之方法。憲法法庭11
    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僅針對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
    之規定：「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
    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
    、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得聲請再審
    」諭知：所稱「應受……免刑」之依據，除「免除其刑」之法
    律規定外，亦應包括「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在內，
    始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至前述規定所稱應
    受「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係指與原判決所認罪名
    比較，其法定刑較輕之相異罪名而言，故主張原確定判決有
    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或有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
    字第13號判決意旨再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之量刑減輕事由，
    仍不得據以聲請再審。
  ㈡又以確定判決有適用法律不當或違背法令情事（例如適用累
    犯之加重規定不當），應循糾正確定判決之法律上錯誤之非
    常上訴途徑，而非以確定判決有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再審程
    序。故對於有無刑罰加重原因（例如累犯加重），是否應受
    輕於原判決所宣告之「刑」，僅屬量刑事由，不得據以聲請
    再審。
三、經查：
  ㈠依司法院釋字第188號解釋意旨，司法院之統一解釋除解釋文
    內另有明定者外，應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力。其原則與司法
    院所為憲法解釋之效力同。又司法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
    ，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確定終局裁判所適
    用之法律或命令，或其適用法律、命令所表示之見解，經司
    法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其受不利確定終
    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分別經司
    法院以釋字第177、185號解釋在案。
  ㈡換言之，僅據以聲請解釋之原因案件始有個案溯及救濟效力
    ，而得依其情形，就已確定之裁判循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途
    徑救濟；至原因案件以外同類案件之裁判，則因司法院解釋
    之效力原則上自公布當日起生效，是其已確定者，效力不受
    影響，其未確定者，則依司法院解釋之意旨辦理，憲法訴訟
    法修正施行後，其第52條第1項、第53條、第91條第2項就憲
    法法庭判決之效力亦有明文。此觀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
    第13號判決理由第32段說明：「聲請人四至八得依憲訴法第
    9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91條第2項規定，請求檢察總長提起非
    常上訴；又檢察總長亦得依職權提起非常上訴」，及112年
    憲判字第2號判決主文第2項諭知：「聲請人自本判決送達之
    日起30日內，就本判決所涉之個別原因案件，得依本判決意
    旨，依法定程序向再審之該管法院聲請再審」等旨即明。
  ㈢本件聲請人之原確定判決案件，既非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
    13號判決據以聲請解釋之原因案件，於憲法法庭前揭判決公
    告時又已確定，本不在該解釋或審查之範圍，並無個案溯及
    救濟效力，原確定判決之效力不受影響，自無從執以作為聲
    請再審救濟之論據。亦即，聲請人所執以憲法法庭112年憲
    判字第13號判決為本案聲請再審之理由，與法無據，顯無理
    由，應予駁回。
  ㈣又聲請人主張其犯行不應依累犯規定一律加重其刑，參諸前
    揭說明，此僅為量刑事由，核屬非常上訴程序之範疇，並非
    再審程序所得救濟，聲請人所執以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
    號判決為聲請再審之理由，則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
    亦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所執無從資為聲請再審之法律上依據。至
    其主張同為販賣第一級毒品犯行，原確定判決有判處有期徒
    刑10年、12年、7年10月等不同刑度而認有差別待遇，無非
    仍執其個人主觀意見而無視個人犯罪情狀及量刑事由不同，
    並未具體指摘原確定判決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揆諸首揭說
    明，應認本件再審之聲請為部分不合法，部分無理由，應予
    駁回。
五、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
    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
    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
    429條之2定有明文。惟考其立法理由謂：「為釐清聲請是否
    合法及有無理由，除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而應
    逕予駁回，例如非聲請權人聲請再審，或聲請顯有理由，而
    應逕予裁定開啟再審者外，原則上應賦予聲請人及其代理人
    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俾
    供法院裁斷之參考」等語，足認再審之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
    法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者，自屬「顯無必要」通知聲請
    人到場之情形，是本院前已函請聲請人具體表明提起本件聲
    請之依據，經聲請人函覆依前述112年憲判字第13號、112年
    憲判字第2號判決等意旨，然上開二憲法法庭之判決不足以
    為聲請再審之依據，業如前述，是本件既部分不合法，部分
    顯無理由，即無使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之必要，附此說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莊珮君
                                      法  官  楊智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12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張美環



上列聲請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01年度上訴字第659號，中華民國101年10月23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020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20869、20870、24291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張美環（下稱聲請人）因受本院101年度上訴字第659號判決維持第一審判決處有期徒刑10年、12年確定，有下列聲請再審事由：
　㈠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諭知：犯行情節輕微，縱適用刑法第59條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仍得請求再審以上開判決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等詞。聲請人僅有二次販賣海洛因犯行，分別賣新臺幣（下同）500元、3500元，顯屬較上開憲法判決案例更輕之個案。
　㈡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聲請人所犯二罪經確定判決一律以累犯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且原確定判決就同樣販賣第一級毒品行為，有判10年、12年、7年10月等差別待遇，已違背憲法平等原則、保障人身自由原則、保障生存權、比例原則等。
二、本案再審適用法律說明
  ㈠再審制度係再審權人對於確定判決，以其「認定事實錯誤」為理由，請求原法院就該案件重新審判之方法。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僅針對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得聲請再審」諭知：所稱「應受……免刑」之依據，除「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外，亦應包括「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在內，始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至前述規定所稱應受「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係指與原判決所認罪名比較，其法定刑較輕之相異罪名而言，故主張原確定判決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或有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意旨再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之量刑減輕事由，仍不得據以聲請再審。
  ㈡又以確定判決有適用法律不當或違背法令情事（例如適用累犯之加重規定不當），應循糾正確定判決之法律上錯誤之非常上訴途徑，而非以確定判決有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再審程序。故對於有無刑罰加重原因（例如累犯加重），是否應受輕於原判決所宣告之「刑」，僅屬量刑事由，不得據以聲請再審。
三、經查：
  ㈠依司法院釋字第188號解釋意旨，司法院之統一解釋除解釋文內另有明定者外，應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力。其原則與司法院所為憲法解釋之效力同。又司法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或其適用法律、命令所表示之見解，經司法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分別經司法院以釋字第177、185號解釋在案。
  ㈡換言之，僅據以聲請解釋之原因案件始有個案溯及救濟效力，而得依其情形，就已確定之裁判循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途徑救濟；至原因案件以外同類案件之裁判，則因司法院解釋之效力原則上自公布當日起生效，是其已確定者，效力不受影響，其未確定者，則依司法院解釋之意旨辦理，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後，其第52條第1項、第53條、第91條第2項就憲法法庭判決之效力亦有明文。此觀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理由第32段說明：「聲請人四至八得依憲訴法第9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91條第2項規定，請求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又檢察總長亦得依職權提起非常上訴」，及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主文第2項諭知：「聲請人自本判決送達之日起30日內，就本判決所涉之個別原因案件，得依本判決意旨，依法定程序向再審之該管法院聲請再審」等旨即明。
  ㈢本件聲請人之原確定判決案件，既非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據以聲請解釋之原因案件，於憲法法庭前揭判決公告時又已確定，本不在該解釋或審查之範圍，並無個案溯及救濟效力，原確定判決之效力不受影響，自無從執以作為聲請再審救濟之論據。亦即，聲請人所執以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為本案聲請再審之理由，與法無據，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又聲請人主張其犯行不應依累犯規定一律加重其刑，參諸前揭說明，此僅為量刑事由，核屬非常上訴程序之範疇，並非再審程序所得救濟，聲請人所執以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為聲請再審之理由，則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亦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所執無從資為聲請再審之法律上依據。至其主張同為販賣第一級毒品犯行，原確定判決有判處有期徒刑10年、12年、7年10月等不同刑度而認有差別待遇，無非仍執其個人主觀意見而無視個人犯罪情狀及量刑事由不同，並未具體指摘原確定判決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揆諸首揭說明，應認本件再審之聲請為部分不合法，部分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
    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
    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定有明文。惟考其立法理由謂：「為釐清聲請是否合法及有無理由，除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例如非聲請權人聲請再審，或聲請顯有理由，而應逕予裁定開啟再審者外，原則上應賦予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俾供法院裁斷之參考」等語，足認再審之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者，自屬「顯無必要」通知聲請人到場之情形，是本院前已函請聲請人具體表明提起本件聲請之依據，經聲請人函覆依前述112年憲判字第13號、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等意旨，然上開二憲法法庭之判決不足以為聲請再審之依據，業如前述，是本件既部分不合法，部分顯無理由，即無使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之必要，附此說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莊珮君
                                      法  官  楊智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